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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

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

月8日以通讯、网络或其他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并于2021年1月22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

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1.01《关于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的议案》

因公司2021年聚酯纤维规模增加，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PTA原料供应偏紧，子公司浙

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计划投产，为保障公司聚酯纤维的原料来源稳定，有效提升2021年聚酯纤维的盈利能

力，实现公司产品生产和经营管理一体化及效益最大化，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逸盛大化”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逸盛” ）、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逸盛新材料” ）分别签订2021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1年度恒逸石化及其下属

子公司向逸盛大化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PTA金额预计不超过520,000万元；向海南逸盛及其控股子公

司采购原材料PTA，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200,000万元；向逸盛新材料采购原材料PTA，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

110,000万元。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海南逸盛的董事长、逸盛新材料的董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的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方贤水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2《关于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动力和商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高新” ）2021年度与浙江巴陵恒逸己

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逸己内酰胺” ）签署《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协议》共用其拥有的一座

110KV变电所，预计向恒逸己内酰胺支付电费金额不超过35,000万元。同意恒逸高新向恒逸己内酰胺采购蒸

汽，采购金额预计不超过9,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分别与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逸宸” ）、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绍兴恒鸣” ）签订2021年度《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为2021年度公司分别向杭州逸宸

采购锦纶切片，预计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向绍兴恒鸣采购聚酯产品和包装物，预计2021年聚酯产品采购金

额不超过500,000万元、包装物采购金额4,000万元。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常务副总裁王松林先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绍兴恒鸣股东，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恒逸锦纶为

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

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五）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

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

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3《关于向关联人销售商品、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海南逸盛签订2021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1年度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向海南逸盛及其控股子公司销售PX和PIA，其中：预计PX销售金额不超过250,000万元，PIA销

售金额不超过30,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2021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1年度公

司向恒逸己内酰胺销售煤炭等能源品和苯产品，其中：能源品销售预计金额不超过63,000万元，苯产品销售

预计金额不超过38,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绍兴恒鸣签订2021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1年度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向绍兴恒鸣销售能源品和辅助材料，其中：预计辅助材料销售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能源品销

售金额不超过8,5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杭州逸宸签订2021年度《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

为2021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杭州逸宸销售PTA，预计PTA销售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锦纶签订2021年度《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

为2021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恒逸锦纶销售PTA，预计PTA销售金额不超过3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逸盛大化签订2021年度《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主要内容为2021年度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向逸盛大化销售PIA，预计PIA销售金额不超过14,000万元。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董事、恒逸己内酰胺董事、海南逸盛董事长，常务副总裁王松

林先生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绍兴恒鸣股东，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恒逸锦纶为

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而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

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五）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

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徳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

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4《关于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绍兴恒鸣、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

要内容为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上述关联公司提供2021年度物流运输服务，其中：向恒逸锦纶提供的服务金

额预计不超过900万元，向杭州逸宸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4,000万元，向绍兴恒鸣提供的服务金额为不

超过6,000万元，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的服务金额为不超过2,000万元。

同意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关联公司签订《工程服务协议》，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向恒

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绍兴恒鸣、杭州逸宸提供2021年度工程管理服务，其中向恒逸锦纶提供的服务金额预

计不超过700万元， 向杭州逸宸提供的服务金额预计不超过100万元， 向绍兴恒鸣提供的服务金额为不超过

600万元，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的服务金额为不超过2,600万元。

由于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长、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常务副总裁王松林先

生同时担任恒逸己内酰胺的董事。

由于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恒逸集团为绍兴恒鸣股东，恒逸锦纶、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

而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

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三）、（五）项之规定，本子议案涉及的交易

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2.1条，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

对本子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

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函》、《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恒逸石化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资金管理效率，

根据公司2021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度（2020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

实际使用情况及公司业务不断拓展，在审核各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收付款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

上，经综合平衡后，确定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间互保额

度为人民币4,370,000万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87.93%。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担保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公告》（编号：2021-00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1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有效管控进出口业务衍生的外汇资产和负债面临的汇率或利率风险， 结合公司资金管理要求和日常

经营需要，公司决定开展2021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根据公司2021年原料进出口业务、外币贷款等外汇业务

金额、周转期限以及谨慎预测原则，预计2021年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在任何时点的余额不超过10亿美元（其他

币种按当期汇率折算成美元汇总），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8.06%。授权期限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上述额度在该授权期限内循环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2021年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编号：2021-00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1年度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1年产能和近期原料及聚酯商品价格估算，为了有效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及控制风险，结合公

司实际经营需求，公司2021年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250,000万元（实物交割

金额不计入在内）。 商品套期保值业务是公司风险管控和套期保值的综合权衡，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与市场

的综合效应，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 授权期限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

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随着公司的业务模式和内控体系逐步完善，公司将加强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

监督和风险管控。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商品套期保值业务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开展2021年商品

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编号：2021-00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各项业务生产经营活动，提高融资效率及资金使用灵活性，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拟向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合计金额不超过100,000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支持，用于

补充日常经营用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年利率为借款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已公布的最新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准；并授权本公司董事长办理上述借款事项相关文件

的签署等事宜，本次借款不提供抵押、质押或担保措施。

由于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股东、董

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三）项之规定，本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条，邱奕博

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函》、《独立董事关

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次借款事项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于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公司董监高人员购买责任险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11）。

表决结果：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于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2）。

由于公司董事长邱奕博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股东、董

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裁、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

（三）项之规定，本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条，邱奕博

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函》、《独立董事关

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2021年2月8日下午14点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

2021-01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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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恒逸石化指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恒逸集团指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指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指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海南逸盛指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己内酰胺指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逸盛新材料指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高新指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锦纶指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

杭州逸宸指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恒鸣指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PX� � � � �指对二甲苯

PTA� � �指精对苯二甲酸

PIA指间苯二甲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基于公司产业链一体化上下游布局，及与行业优秀企业合资投资建设的股权设计，从而产生了较大金额

的关联交易。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石油化工等大宗商品，具有公允的市场价格。依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20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市场原则，充

分考虑定价的公允性，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2021年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拟分别与逸盛大化、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恒逸己内酰胺、杭州逸宸、绍兴

恒鸣、 恒逸锦纶签订2021年度PTA产品购销协议、PIA产品购销协议、PX产品购销协议、 能源品产品购销协

议、苯产品购销协议、包装物产品购销协议、辅料产品购销协议、聚酯产品购销协议、锦纶切片购销协议、工程

服务协议、物流运输服务协议等协议。 恒逸高新拟与恒逸己内酰胺分别签订2021年度共用变电所协议、采购

蒸汽协议。

因逸盛大化、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恒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绍兴恒鸣均为公司关联方，且交

易事项均与公司日常经营相关，故上述交易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1.�公司2021年1月22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2.�关联董事邱奕博先生、方贤水先生、倪德锋先生对部分交易事项各自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

意见。

3.�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决策权限，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2021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

交易

定价

原则

2021年

预计金

额

截至披

露日已

发生金

额

2020年度

发生金额

（未经审

计）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逸盛大化

PTA

市场

价

520,

000

0 298,580

海南逸盛

200,

000

0 29,806

逸盛新材料

110,

000

0 0

小计

830,

000

0 328,386

向关联人

采购燃

料、动力、

商品

恒逸己内酰

胺

蒸汽

市场

价

9,000 0 8,870

电力 35,000 0 31,158

杭州逸宸 锦纶切片 1,000 0 714

绍兴恒鸣

聚酯产品

500,

000

0 298,676

包装物 4,000 0 3,416

小计

549,

000

0 342,834

向关联人

销售商

品、产品

海南逸盛

PX

市场

价

250,

000

0 163,457

PIA 30,000 0 5,431

逸盛大化 PIA 14,000 0 2,340

恒逸己内酰

胺

能源品 63,000 0 53,272

苯 38,000 0 16,315

恒逸锦纶 PTA 300 0 130

绍兴恒鸣

辅助材料 2,000 0 1,456

能源品 8,500 0 4,210

杭州逸宸 PTA 500 0 257

小计

406,

300

0 246,868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恒逸己内酰

胺

货物运输

市场

价

2,000 0 1,211

工程服务 2,600 0 1,991

恒逸锦纶

货物运输 900 0 678

工程服务 700 0 80

绍兴恒鸣

货物运输 6,000 0 2,528

工程服务 600 0 1,293

杭州逸宸

货物运输 4,000 0 2,358

工程服务 100 0 178

小计 16,900 0 10,317

合计

1,802,

200

0 928,405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的授权期限为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差异

向关联

人采购

原材料

逸盛大化

PTA

298,580 425,000 13.57% -126,420

海南逸盛 29,806 60,000 1.35% -30,194

小计 328,386 485,000 -156,614

向关联

人采购

燃料、

动力、

商品

恒逸己内酰

胺

蒸汽 8,870 9,000

100.00

%

-130

电力输送 31,158 35,000

100.00

%

-3,842

恒逸锦纶 锦纶切片 0 5,000 0 -5,000

杭州逸宸 锦纶切片 714 25,000 0.24% -24,286

绍兴恒鸣

聚酯产品 298,676 480,000 99.76% -181,324

包装物 3,416 9,700 3.77% -6,284

小计 342,834 563,700 -220,866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逸盛大化 PIA 2,340 1,700 8.62% 640

海南逸盛

PX 163,457 290,000 75.80% -126,543

PIA 5,431 5,000 20.00% 431

恒逸己内酰

胺

能源品 53,272 61,000 92.63% -7,728

苯 16,315 13,000 12.10% 3,315

恒逸锦纶

PTA 130 300 0.00% -170

辅助材料 0 2,500 0.00% -2,500

绍兴恒鸣

聚酯产品 100 5,100 0.00% -5,000

辅助材料 1,456 2,000 37.57% -544

能源品 4,210 5,300 7.32% -1,090

杭州逸宸 PTA 257 350 0.01% -93

小计 246,967 385,950 -139,283

海南逸盛 货物运输 1,569 6,600 8.16% -5,031

恒逸己内酰

胺

货物运输 1,211 2,000 6.30% -789

工程服务 1,991 2,600 10.36% -609

恒逸锦纶

货物运输 678 900 3.53% -222

工程服务 80 100 0.41% -20

杭州逸宸

货物运输 2,358 3,500 12.27% -1,142

工程服务 178 200 0.93% -22

绍兴恒鸣

货物运输 2,528 6,000 13.15% -3,472

工程服务 1,293 600 6.73% 693

小计 11,887 22,500 -10,613

合计 930,074 1,457,450 -527,376

披露日期及索引

2020年1月17日，巨潮资讯网《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2020年4月28日，巨潮资讯网《关

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2020年11月6日，巨潮资讯网《关于新增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2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

说明（如适用）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的原因为：公

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包括：

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发生的金额、 已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补充协

议的金额，以及尚未签署合同预计可能签署的金额。 实际发生额是按

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

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

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金额， 是因为公司预

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 实际发生

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 具有较大的不确

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实际发生额未超过

预计额度，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

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

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6年4月29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137873094570

3、注册资本：245,645万元

4、住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7、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沿海港口船舶停靠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8、主要股东：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869,107 1,568,244

总负债 1,189,046 934,887

银行贷款总额 532,678 488,629

流动负债总额 1,144,343 923,885

净资产 680,061 633,357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50,000 45,995

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人民银行) AA AA

项目

2020年1月—9

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16,376 3,901,449

营业利润 58,178 108,018

净利润 46,558 92,550

10、经查询，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二）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0年05月31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3005527989627

3、注册资本：358,000万元

4、住所：洋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西侧石化功能区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厂区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7、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聚酯切片、聚酯瓶片、涤纶短纤、POY丝、FDY丝、化纤原料的生产、加工、批

发、零售；对二甲苯（PX）、乙酸、乙二醇经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码头设施经营，在码头区域

从事普通货物装卸服务，码头拖轮经营，船舶服务业务经营，为船舶提供淡水供应、船舶污染物（含油污水、残

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和围油栏供应服务。

8、主要股东：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洋浦宏盛贸易有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27,697 1,054,119

总负债 611,491 685,902

银行贷款总额 314,279 448,258

流动负债总额 569,028 636,728

净资产 416,206 368,217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36,500 0

项目

2020年1月—9

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02,097 1,976,267

营业利润 58,488 71,470

净利润 48,895 55,964

10、经查询，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1、成立时间：2008年01月10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706049462

3、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4、住所：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二场）

5、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熊烨

7、主营业务：生产：轻质油、X油、硫磺、苯蒸馏残液、双氧水、水煤气、氢气、环己烷、环己酮；回收：甲苯、叔

丁醇、苯、重芳烃（1,2,4-三甲苯）、甲醇（以上经营范围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生产：己内酰胺、环

己醇、硫酸铵（副产）、碳酸钠（副产）（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上述经

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596,682 609,410

总负债 359,620 385,449

银行贷款总额 121,470 105,661

流动负债总额 258,849 335,553

净资产 237,062 223,961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0 0

项目

2020年1月—9

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3,652 504,775

营业利润 17,068 31,832

净利润 13,101 23,979

10、经查询，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四）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3年08月12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074328471J

3、注册资本：21,379万元

4、住所：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围垦十五工段

5、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控股或私营性质企业控股）

6、法定代表人：陈毅荷

7、主营业务：差别化民用高速纺锦纶切片的生产、加工和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合法无须审批的项目

8、主要股东：杭州锦绎实业有限公司、北京三联虹普新合纤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

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18,041 107,599

总负债 78,899 68,565

银行贷款总额 24,769 28,975

流动负债总额 74,631 60,145

净资产 39,142 39,034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

裁事项）

8,000 8,000

项目

2020年1月—9

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82,965 158,275

营业利润 -76 3,457

净利润 109 2,888

10、经查询，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五）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02月09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B0WJH82

3、法定代表人：陈毅荷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民围村

5、注册资本：50,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生产：锦纶6切片及锦纶6纺丝；服务：纺织环保新材料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实业投资；货

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杭州锦绎实业有限公司、兴惠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青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9,258 101,339

总负债 68,711 64,719

银行贷款总额 10,615 12,119

流动负债总额 60,524 52,184

净资产 40,546 36,620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

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0,056 116,198

营业利润 5,303 -3,142

净利润 3,926 -3,132

10、经查询，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六）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02月08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MA2BDRDY61

3、法定代表人：王雄方

4、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滨海工业区海涂九一丘14幢

5、注册资本：212,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合成纤维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8、主要股东：杭州信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淇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禾元控股有限公司、

施畅、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478,700 428,558

总负债 299,582 243,360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299,582 183,770

净资产 179,117 185,198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

仲裁事项）

50,000 70,000

项目

2020年1月—9

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

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0,689 346,166

营业利润 -5,710 -19,984

净利润 -6,080 -15,198

10、经查询，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七）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11月27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1MA2AFXPF3N

3、法定代表人：李水荣

4、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荣盛路1号

5、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6、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合成

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股东：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9、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513,676 232,589

总负债 330,641 62,475

银行贷款总额 224,000 32,000

流动负债总额 242,568 62,475

净资产 183,035 170,114

或有事项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

仲裁事项）

0 0

项目

2020年1月—9

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

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1,885 39,478

营业利润 3,884 140

净利润 2,921 105

10、经查询，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关联关系

（一）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逸盛大化

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海南逸盛

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海南逸盛的董事长，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恒逸己内酰

胺

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常务副总裁王松林先生同时担任恒

逸己内酰胺的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恒逸锦纶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恒逸锦纶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

而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

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

集团总裁、 董事，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三）项之规定。

杭州逸宸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杭州逸宸为恒逸集团控股子公司，

而董事长邱奕博先生为恒逸集团股东、董事，副董事长方贤水

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董事，董事倪徳锋先生同时为恒逸集团总

裁、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二）、（三）项之规定。

绍兴恒鸣

恒逸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恒逸集团同时为绍兴恒鸣股东，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五）项之

规定。

逸盛新材料

公司副董事长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新材料的董事，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名称 履约能力说明

逸盛大化

为国内大型PTA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装置先进，与公司已保持

多年的稳定合作关系，完全有能力按照双方协商要求及时提供

PTA原料，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海南逸盛

为公司与荣盛石化等合资方合资新建的国内大型PTA、 瓶片

生产企业，生产装置先进，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供应约定数

量、质量优异的PTA以及采购约定数量的PX产品，公司董事会

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恒逸己内酰

胺

为公司与中国石化的合资公司，公司资金、技术人员实力雄厚，

己内酰胺（CPL）项目盈利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其有能力履

行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苯的协议， 并且其变电所的运转也将

是长期且稳定的，能够保障恒逸高新电源输送的稳定，公司董

事会认为双方均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发生坏账的风险非常

小。

恒逸锦纶

为国内锦纶切片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装置先进，公司董事会认

为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经营稳定，货款能按时结清，发生坏账

的风险较低。

杭州逸宸

有能力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PTA和辅助材料，提

供约定数量的聚酯产品，接受货物运输服务，公司董事会认为

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绍兴恒鸣

有能力向公司采购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聚酯产品，接受货物

运输服务和货物运输服务，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

障碍。

逸盛新材料

逸盛新材料主营业务产品为PTA， 依靠其股东产业链一体化

上的优势，逸盛新材料投产后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公司提供

担保的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向逸盛大化、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采购PTA

恒逸石化与逸盛大化、海南逸盛、逸盛新材料签订的《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浙江逸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其生产的PTA，其中：2021年向逸盛大化采购PTA金

额不超过520,000万元，向海南逸盛采购PTA金额不超过200,000万元，向逸盛新材料采购PTA金额不超过

110,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PTA价格参考CCF和中纤网两家信息公司每月公布的全月均价；

交易价格：以逸盛对外月度PTA报结价为准；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2、向海南逸盛销售PX

恒逸石化与海南逸盛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采购PX，2021年度PX销售金额不超过250,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PX价格参考ACP合约价、普氏现货报价，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3、向海南逸盛、逸盛大化销售PIA

恒逸石化与海南逸盛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采购PIA，2021年度向海南逸盛销售金额不超过30,000万元，向逸盛大化

销售金额不超过14,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4、向恒逸己内酰胺提供能源品和苯产品

恒逸石化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的关于能源品、苯产品和蒸汽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供应煤炭、冷凝水等能源品和苯产品，2021年度能源品销售金额不超过63,000万

元；2021年度苯产品销售金额不超过38,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甲乙双方参照同期同地区类似规格的一般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

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5、与恒逸己内酰胺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

恒逸高新与恒逸己内酰胺签订的《共用变电所、采购蒸汽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与供方共用其拥有的一座110KV变电所，并向供方采购蒸汽；2021年度蒸汽采购金额不超过

9,000万元；电力采购金额不超过35,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在有市场可比价格的情况下，参照市场价格定价；或以供电所提供的电价定价；其中，蒸

汽价格以供方当月动力煤的实际平均进货价格作为定价结算依据，每月调整一次。

交易定价：对于共用变电所，根据共用期间恒逸高新的分电表数字与相应需分担的损耗及折旧计算金额，

并以此金额向恒逸高新开具发票，收取费用；对于蒸汽，根据供方所对应采购原料成本加上需方应分担的其

他成本、损耗及折旧计算金额；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6、向杭州逸宸采购锦纶切片

恒逸石化与杭州逸宸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交易内容：需方向供方采购锦纶切片，2021年向杭州逸宸采购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7、向绍兴恒鸣采购聚酯产品

恒逸石化与绍兴恒鸣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交易内容：需方向供方采购聚酯产品，2021年向绍兴恒鸣采购金额不超过500,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8、向绍兴恒鸣销售辅助材料和能源品

恒逸石化与绍兴恒鸣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 供方向需方提供辅助材料和能源品， 其中：2021年辅助材料销售金额不超过2,000万

元，能源品销售金额不超过8,5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辅助材料供需双方参照供方购入成本价，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能

源品供需双方参照同期同地区类似规格的一般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9、向绍兴恒鸣采购包装物

恒逸石化与绍兴恒鸣签订的《产品购销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绍兴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需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供方向需方提供包装物，2021年包装物销售金额不超过4,0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参照同期同地区类似规格的一般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0、向恒逸锦纶、杭州逸宸销售PTA

恒逸石化与恒逸锦纶、杭州逸宸、逸盛大化签订的《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及数量：需方向供方采购PTA，其中：2021年向恒逸锦纶销售PTA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向杭州

逸宸销售PTA金额不超过500万元；

定价原则和依据：PTA价格参考CCF和中纤网两家信息公司每月公布的全月均价；

交易价格：以浙江逸盛对外月度PTA报结价为准；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1、向恒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绍兴恒鸣提供物流运输服务

恒逸石化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

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分别签订的《物流运输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

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供方向需方提供原料及产品的物流运输服务；

定价原则和依据：供需双方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确定。

交易定价：各项目运输费标准由双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通过协商确认；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12、向恒逸己内酰胺、恒逸锦纶、杭州逸宸、绍兴恒鸣提供工程服务

恒逸石化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

柯桥恒鸣化纤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工程服务的《工程服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供方：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

需方：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恒逸锦纶有限公司、杭州逸宸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

恒鸣化纤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恒逸石化向需方提供维保服务；

定价原则和依据：供需双方参照同期同地区类似服务的一般市场价格，按照公平、合理和市场化的原则协

商确定；

交易定价：参考相关市场月度平均价；

结算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现汇或国内信用证；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或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为基础，各方根

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

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对于2021年度预计范围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在《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经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根据实际需求，与关联方根据市场价格或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签订相应的合

同协议后实施交易。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及重要关联方的优势资源，保证重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电力

的稳定持续输送，保障公司下游产品的销售，有利于巩固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因此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2、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为， 出于日常生

产经营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对于向逸盛大化、逸盛新材料和海南逸盛的PTA采购，向海南逸盛和逸盛大化销售PIA，是为了充分发挥

产业链及规模经营优势，提升公司竞争优势；公司将根据子公司产能情况进行调整，严格将采购金额控制在

协议约定范围之内；公司向海南逸盛销售PX、向逸盛大化销售PTA，是为了有效提升公司采购资源规模效应，

进而提升公司竞争优势；与恒逸己内酰胺的关联交易则是根据公司产品的经营策略而发生，以及恒逸高新根

据日常电力持续稳定供应及正常生产需要，同时基于恒逸己内酰胺减少变电所部分负荷闲置的考虑而发生，

均为双方达成的互惠互利交易行为；杭州逸宸、恒逸锦纶从事化纤原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上市公司与

其之间的关联交易源自其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向其销售约定数量的PTA等，有助于发挥产业链及规模经营优

势，属于双方达成的市场化交易行为。 绍兴恒鸣从事化纤原料的生产、加工和销售业务，上市公司与其之间的

关联交易源自其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向其销售约定数量的辅助材料和能源品等，并提供货物运输服务，同时

向绍兴恒鸣采购不同规格的聚酯产品和包装物，有助于发挥产业链及规模经营优势，属于双方达成的市场化

交易行为，充分发挥产业链及规模经营优势，提升公司竞争优势。 向关联人提供工程服务及物流运输服务，拓

展了公司的中长期业务机会，增强了公司生产经营实力，提升了公司盈利能力。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或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为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对公

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正面影响。

六、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该议案向征求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属于

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经营的必要性，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利于提升产业链一体

化优势，促进主营业务协调发展；关联交易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平、合理；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合理原则，参

照市场价格确定；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的

规定；交易的履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

利益。

（二）保荐机构对日常关联交易发表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预计于2021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上述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

正的市场原则进行，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恒逸石化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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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

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总

额预计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2、本次审议的预计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担保事项发生时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释义：

公司、恒逸石化指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指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恒逸有限指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逸盛指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恒逸聚合物指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恒逸高新指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指浙江恒逸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恒逸国际指浙江恒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香港天逸指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逸盛指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实业指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恒逸贸易指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逸锦指福建逸锦化纤有限公司

宿迁逸达指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凯能源指浙江恒凯能源有限公司

太仓逸枫指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

嘉兴逸鹏指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

杭州逸暻指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

海宁新材料指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

海宁热电指海宁恒逸热电有限公司

双兔新材料指浙江双兔新材料有限公司

恒逸文莱指恒逸实业（文莱）有限公司

恒逸新加坡指恒逸实业国际有限公司

海宁逸昕物流指海宁逸昕物流有限公司

广西恒逸新材料指广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

逸通新材料指杭州逸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担保情况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由于公司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内部的优质

信用获得发展所需资金十分必要。 为保证恒逸石化各控股子公司经营的正常开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

资金，提高公司资金管理效率，根据公司2021年度整体经营计划及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结合上一年

度（2020年度）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使用情况，为充分利用银行授信额度，支持公司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的业

务发展，公司在审核各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收付款计划、资金需求及融资安排的基础上，经综合平衡后，拟确

定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担保及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间互保额度为人民币4,370,

000万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87.93%。

2021年度拟确定的担保资源具体配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截止目前担保余额

2021年预

计担保金

额

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

例

恒逸有限

浙江逸盛 106,462

700,000 30.10%

恒逸高新 38,260

恒逸聚合物 0

浙江恒逸国际 0

香港天逸 26,564

香港逸盛 10,907

宁波恒逸实业 0

海宁新材料 102,612

双兔新材料 7,980

宿迁逸达 0

恒凯能源 0

杭州逸暻 0

恒逸文莱 0

恒逸新加坡 0

恒逸高新

恒逸聚合物 22,823

40,000 1.72%浙江逸盛 0

恒逸有限 0

浙江逸盛

恒逸有限 57,148

215,000 9.25%

恒逸高新 22,128

香港逸盛 0

宁波恒逸贸易 0

香港天逸 恒逸文莱 76,095 410,000 17.63%

恒逸新加坡 恒逸文莱 0 105,000 4.52%

恒逸石化

恒逸有限 204,445

2,900,000 124.72%

恒逸聚合物 73,950

恒逸高新 197,294

恒逸文莱 52,626

宿迁逸达 31,700

浙江逸盛 79,984

杭州逸暻 65,000

香港逸盛 0

香港天逸 33,915

恒逸新加坡 0

恒凯能源 0

福建逸锦 51,116

海宁热电 50,000

海宁新材料 20,000

嘉兴逸鹏 50,996

宁波恒逸贸易 0

双兔新材料 86,337

太仓逸枫 2,000

宁波恒逸实业 12,500

销售公司 0

海宁逸昕物流 0

广西恒逸新材料 0

逸通新材料 0

合计 1,482,842 4,370,000 187.93%

备注：1.表内“截止目前担保余额”为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现有发生的实际担保余额。

2.表内“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数据取自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数。

3.表内“2021年预计担保金额”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

（二）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确定的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 授权期限自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相应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预计的互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

续保及新增互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在此议案额度以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三）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1年度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及控股子公司间互保额度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的规

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主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4年7月26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65215943G

3、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4、住所：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化学纤维、化学原料（不含危险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直接持有其99.72%股权，享有其100%权益比例。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3,240,174 2,982,001

总负债 2,416,413 2,227,444

银行贷款总额 214,329 141,842

流动负债总额 2,372,804 2,217,355

净资产 823,761 754,557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06,918 3,437,185

营业利润 67,184 79,227

净利润 66,110 76,132

9、经查询，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二）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3年3月3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744973411W

3、注册资本：51,444.71万美元

4、住所：宁波市北仑区港口路8号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PTA）、精间苯二甲酸的生产；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其他危

险化学品：乙酸[含量〉80%]、1，4-二甲苯、1，3-二甲苯的票据贸易（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及佳栢国际间接持有其70%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441,209 1,337,938

总负债 693,408 666,047

银行贷款总额 512,061 458,193

流动负债总额 693,051 665,489

净资产 747,801 671,890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91,126 2,622,758

营业利润 101,672 93,278

净利润 75,911 69,545

9、经查询，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三）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0年9月5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7245283880

3、注册资本：28,074万元

4、住所：萧山区衙前镇项漾村（优胜村）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POY丝，化纤原料，纺织面料，服装；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仓储管理；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56.17%的股权，本公司享有其60%权益比例。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72,865 321,564

总负债 170,016 222,531

银行贷款总额 89,812 124,665

流动负债总额 169,676 222,150

净资产 102,848 99,032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1,179 474,802

营业利润 3,362 13,937

净利润 3,816 13,140

9、经查询，浙江恒逸聚合物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四）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10月16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6680033406

3、注册资本：275,725万元

4、住所：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围垦十五工段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POY丝、FDY丝、化纤原料；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和自用产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仓储管理；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

合法项目。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90.67� %的股权，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9.33%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142,763 1,118,129

总负债 638,941 626,560

银行贷款总额 298,204 195,885

流动负债总额 616,950 609,665

净资产 503,822 491,569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717,649 1,182,135

营业利润 30,373 39,922

净利润 29,214 38,487

9、经查询，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五）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5月24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73681720D

3、注册资本：2,000万元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保税港区成海路6号1幢1号1607室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危险化学品批发(票据贸易)(经营范围详见甬L安经(2018)0084《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化工原料及产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除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70%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73,428 288,696

总负债 154,892 205,073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54,892 205,073

净资产 118,536 83,623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6,986 1,739,584

营业利润 40,137 51,856

净利润 35,298 44,838

9、经查询，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六）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1年06月07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573691531X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保税港区成海路6号1幢1号508室

5、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肥料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

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售；纸浆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

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危险

化学品经营；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恒逸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89,601 60,307

总负债 73,373 48,048

银行贷款总额 12,887 12,761

流动负债总额 73,373 48,048

净资产 16,228 12,259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80,391 386,438

营业利润 5,292 1,325

净利润 3,969 1,008

9、经查询，宁波恒逸实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七）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07年9月18日

2、注册号：1168111

3、注册资本：150,950万美元

4、住所：Room� 1201,12/F.,� Shanghai� Industrial� Investment� Building,� 48-62�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5、主营业务：贸易、投资。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7、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05,901 191,002

总负债 100,194 88,637

银行贷款总额 19,124 14,026

流动负债总额 100,194 88,637

净资产 105,707 102,366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40,903 25,583

营业利润 3,403 3,632

净利润 3,341 3,635

9、经查询，香港天逸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八）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5年4月8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2220344

3、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4、 住所 ：FLAT/RM� 1201� 12/F� SHANGHAI� INDUSTRIAL� INV’ T� BLDG� 48-62� HENNESSY�

ROAD�WANCHAI� HK

5、主营业务：精对苯二甲酸原材料及化工产品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商务咨询、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以及技术服务等。

6、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浙江逸盛间接持有其70%的股权。

7、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4,399 6,044

总负债 4,478 3,004

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4,478 3,004

净资产 -79 3,040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309 31,770

营业利润 -3,119 1,221

净利润 -3,119 1,221

9、经查询，香港逸盛石化投资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九）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02月22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9MA28M4DD8Y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浙江省萧山区红山农场创业路635号

5、法定代表人：倪金美

6、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聚酯切片、涤纶丝、化纤原料;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268,137 239,504

总负债 166,208 138,331

银行贷款总额 69,176 24,844

流动负债总额 101,150 88,818

净资产 101,928 101,173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0,750 513,071

营业利润 950 13,399

净利润 755 10,054

9、经查询，杭州逸暻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十）福建逸锦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01月26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MA31G07Q8C

3、注册资本：97,300万元

4、住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英林镇锦兴工业园（原加排盐场）

5、法定代表人：包国良

6、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涤纶短纤、涤纶长丝、合成纤维单体（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或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除外）；普通货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65%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94,873 90,638

总负债 123,204 69,726

银行贷款总额 48,191 0

流动负债总额 68,499 60,390

净资产 71,669 20,912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786 109,211

营业利润 674 432

净利润 512 323

9、经查询，福建逸锦化纤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十一）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8年01月19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311MA1UXUC8XJ

3、注册资本：50,000万元

4、住所：江苏省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杭大道96号

5、法定代表人：史树峰

6、主营业务：纳米材料研发，聚酯切片、涤纶短纤、涤纶丝生产、加工、销售；化纤原料销售；仓储管理，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和自用产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项目除外）。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通过恒逸有限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8、基本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05,455 83,252

总负债 61,568 44,557

银行贷款总额 28,841 18,921

流动负债总额 44,984 22,621

净资产 43,887 38,695

项目

2020年1月—9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月—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2,401 200,934

营业利润 6,103 676

净利润 5,193 692

9、经查询，宿迁逸达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也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十二）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7年03月01日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11MA28BLMY30

3、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4、住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洪业路1288号

5、法定代表人：陈建刚

6、主营业务：聚酯切片、FDY长丝的制造、加工和销售；化纤原料的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以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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